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

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变更，仍为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313,691,155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恒实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恒泰实达

董事会秘书

黄子健

北京市海淀区林风二路39号
院1号楼11层

010-62670508

010-62670506

huangzijian@techstar.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司晓薇

北京市海淀区林风二路39号
院1号楼11层

010-62670508

010-62670506

sixiaowei@techstar.com.cn

300513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所处行业为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2022年 1月，国务院发布《“十四

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
态。2023年2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发布指出，要全面赋能经济社会
发展，构建普惠便捷数字社会，明确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引擎，标志着数字中国建设进入整体布局、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从行业整体来看，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23年软件业经济运行
情况》，2023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下称“软件业”）运行稳步向好，软件
业务收入高速增长，盈利能力保持稳定。2023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
模以上企业超 3.8万家，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123,258亿元，同比增长 13.4%。
其中，软件产品收入29,030亿元，同比增长11.1%，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
分点，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 23.6%；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81,226亿元，同比增长
14.7%，高出全行业整体水平1.3个百分点，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65.9%。

2023年3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
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发
展深度融合，加强传统能源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相融合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释
放能源数据要素价值潜力，有效提升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水平，促进能源数字
经济和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为积极稳
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有力支撑。

2023年10月，国家数据局正式成立，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

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
建设等。2023年12月，国家数据局公布了《“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一
2026年）》，“数据要素×”这项新行动以推动数据要素高水平应用为主线，促进多
场景应用，先行聚焦工业制造、城市治理、应急管理、气象服务、交通运输、科技创
新、医疗健康等12个领域，推动在行业中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释放数据要
素价值，实现经济规模和效率的倍增。现在社会各行业已全面进入数字化建设
新时代，智能化和数字化将继续赋能并推动各行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综上，公司所处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处于持续稳定的增长期，作为数字
经济基础的信息技术行业面临战略机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
数据价值化为信息技术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为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市场空间。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数字能源、通信技术服务及智能物联应用解决方案提供
商及运营商，致力于用先进的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为电力、通信、城市管理和农业
等基础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撑。

（1）数字能源
公司紧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步伐，将传统电力技术与物联网、大数据、5G、移

动互联等信息技术及先进通信技术深度结合，积极开展数字能源业务，面向能源
产业链企业提供数字化、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助力能源企业持续创新业务价值，
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电力系统。公司积极参与虚拟电厂建设、制定辅助服
务市场相关规则以及监管规范，推动国家碳中和、碳达峰目标落地，服务绿色、环
保的国家产业发展大局。

作为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签约聚合商，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深圳虚拟
电厂精准响应市场业务，依托公司自研自建的虚拟电厂资源管控平台，汇聚中央
空调、充电桩、储能等分布式资源，参与市场交易。同时公司还通过运营冀北虚
拟电厂资源，参与风电夜间消纳，利用冀北负荷资源的削峰填谷属性参与市场交
易。

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国网湖南电力2023年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新型电
力负荷管理系统深化应用开发实施项目，国网湖南综能公司2023年新兴业务敏
捷迭代开发实施项目，湖南星通公司2023年智慧能源光伏运营监测开发实施项
目，国网山西营服中心分布式光伏规范管理项目等项目。

（2）通信技术服务
公司以专业的通信技术服务能力，为运营商、政企网络建设提供建设前、建

设中及建设后的各类技术服务，主要包括通信网络规划设计和通信工程施工及
维护等。

公司通信（含移动网、数据网、传输网、接入网等）技术服务板块具有完备的

业务资质、雄厚的技术服务能力、专业优质的服务及区域优势，同时在国内通信
企业中率先取得送、变电、新能源发电咨询设计资质。主要客户是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中国电信及中国铁塔等通信运营商，并在电力领域通信设计市场和公司
原有的电力业务形成明显的协同效应，另外还在政企信息化咨询市场快速扩展。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市场拓展力度，精准切入，迎难而上，中标了多个省
级框架通信技术服务项目，包括山东铁塔、山东移动、西藏铁塔等省级运营商新
区域市场。

（3）智能物联应用业务
随着数字经济的建设和行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入，公司在智能物联网领域

持续研发新型产品，以 1+N+M的技术服务体系为基础，充分发挥统一研发平台
的优势效应，面向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智慧气象、智慧工厂和智慧园区等领域为
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助力行业数字化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南网数字电网集团海南数研院计量自动化系统主站
改造开发项目，国网湖南电力2023年用电信息采集系统2.0大数据分析微应用开
发实施项目，国网湖南电力2023年用电信息采集大数据分析10千伏线损监测及
台区线损智能诊断应用项目，国网江西供服中心2023年供用电知识智能检索及
知否课堂优化应用建设项目，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子午工程二期综合
运控项目等多个智能物联应用项目。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3年末

4,607,319,655.01

2,408,408,957.25

2023年

1,346,861,771.47

41,479,002.89

37,020,776.25

-17,873,419.30

0.1322

0.1322

1.74%

2022年末

4,082,670,435.19

2,365,763,376.56

2022年

1,262,448,173.52

30,754,927.49

29,460,323.45

53,567,388.30

0.098

0.098

1.31%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2.85%

1.80%

本年比上年增减

6.69%

34.87%

25.66%

-133.37%

34.90%

34.90%

0.43%

2021年末

3,662,268,518.77

2,341,270,817.01

2021年

1,225,152,617.51

-185,337,340.76

-178,345,471.30

69,975,671.99

-0.5908

-0.5908

-7.5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第一季度

179,438,158.18

20,876,288.28

19,604,218.25

第二季度

418,648,578.97

12,006,526.76

12,005,752.24

第三季度

351,929,446.04

1,641,154.04

1,196,808.46

第四季度

396,845,588.28

6,955,033.81

4,213,997.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7,828,750.00 -129,881,601.15 -64,971,450.30 374,808,382.1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
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钱苏晋

张小红

深 圳 市 智
慧 城 市 科
技 发 展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邱为碧

陈志生

景治军

钱军

#谈翼鹏

华成锐

金志根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24,917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国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9.27%

4.08%

3.09%

2.52%

2.05%

1.41%

1.04%

0.70%

0.67%

0.57%

股东钱苏晋和股东张小红为夫妻关系，是一致行动人；股东钱军是股东钱苏晋之弟，二人存在关联关系。

24,946

持股数量

29,079,720.00

12,789,780.00

9,690,000.00

7,919,174.00

6,441,798.00

4,438,543.00

3,271,520.00

2,195,200.00

2,109,900.00

1,772,70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21,809,790.00

9,592,33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12,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450,000.00

3,269,025.00

0.00

0.00

0.00

0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198 证券简称：纳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7 20232023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华兴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强调内容如下：“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七、（3）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所述，纳
川股份董事长兼法人代表陈志江先生和由陈志江先生担任法人代表的全资子公
司福建纳川塑业有限公司（曾用名福建纳川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川塑
业”）于2021年7月8日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
（深专调查字 2021344号、深专调查字 2021342号），因纳川塑业、陈志江、张晓樱
等涉嫌共同操纵“纳川股份”股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
定对纳川塑业及陈志江先生进行立案调查，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纳川股份尚未
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我们无法判断该事
项对纳川股份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纳川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陈志江

泉州市泉港区普安工业区

0595-87962111

0595-87770616

chenzhijiang@nachua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300198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服务1、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由给排水管材研发制造销售、管道修复、管道工程服务、

管网投资运营业务，以及新能源业务两部分构成。2、主要产品及服务
管道业务：
（1）克拉管产品
克拉管又名高密度聚乙烯（HDPE）缠绕结构壁管B型管，由HDPE材质的主

管道和PP材质的肋管组成，其中主管道为流体介质输送腔，肋管则主要用来增
强管道刚度。克拉管一般长度为6米，内径从200mm-4000mm不等，当前公司所
售克拉管产品内径多在1000mm以下，最大内径为3300mm。克拉管属于柔性管
的一种，具有防腐蚀、重荷载、安全渗漏率低、抗沉降性强等特性，近年来克拉管
在排水领域特别是市政排水领域运用越来越广泛。克拉管产品是公司的主打产
品，在市政工程、交通枢纽、海外项目等细分领域有着这大量的应用案例。

（2）钢骨架管
钢骨架管全称为钢骨架聚乙烯塑料复合管，是一种钢塑复合产品，主要原材

料是钢材和PE材料，采用连续缠绕、焊接成钢网骨架、塑料熔融挤出与骨架同步
复合成型工艺。钢骨架管一般长度为 12米，内径一般小于 600mm，主要用在给
水领域，另外在燃气、排水等。公司钢骨架管生产技术水平高，其主要物性指标
都经过了国际著名实验室试验认证。公司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钢骨架管生产
企业，产品质量稳定，在市政交通、海外项目、核电火电和石油化工等细分领域都
有较多的工程案例。

（3）PE实壁管PE实壁管主要采用PE80及PE100原材料制造，具有良好的可焊接性、抗环
境应力开裂性和抗快速开裂性，广泛用于市政给水与工业给水领域。目前公司
产品已经通过 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审核及批准，取得ASME核级产
品授权证书，授权上海纳川生产的核3级产品（包含聚乙烯管道和管配件以及用
聚乙烯管道和/或管配件材料制造核3级部件），公司另外已经获得核级质量、环
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聚乙烯管材及管件的设计、开发和核电专
用高密度聚乙烯管的设计、生产和服务）及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证书，并与中广
核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核电HDPE材料联合研发项目实验室。公司产品填
补了国内核级HDPE管道市场空白，广泛应用于核电站、火电站及市政给水等领
域。

（4）连续缠绕玻璃纤维增强管
连续缠绕玻璃纤维增强管是以玻璃纤维及其制品为增强材料，以不饱和聚

酯树脂、环氧树脂等为基体材料，以石英砂及碳酸钙等无机非金属颗粒材料为填
料作，按照连续缠绕或者定长缠绕的工艺制作而成。

（5）聚酯增强复合顶管
聚酯增强复合顶管以环氧树脂或不饱和聚酯树脂为基体材料，以二氧化硅、

石英砂、花岗岩或其他天然坚硬碎石及碳酸钙等无机非金属颗粒材料等作为填
料，（如需要）内壁衬以玻璃纤维为增强层，采用立式震动浇注工艺，经加工制成
的复合管材。聚酯增强顶管是一种在埋地应用中开发出的管道产品，可以在非
开挖地面的情况下，完成地下管道的施工安装，它能够在地下穿越公路、铁道、江
河、地面建筑物，其本身具有良好的耐腐蚀、重量较轻、内壁光滑、流量大、地质条
件适应性好、施工速度快且对道路交通影响小等特性，是当前城市非开挖排水管
道工程中的首选管道材料。

（6）服务
公司成立的纳川水务公司主要从事市政管网普查、检测、运维服务、非开挖

修复及微顶管工程，是应国家长江大保护战略和解决城市地下管网运营问题而
设立，是公司在管道生产销售板块外，对市政管道服务板块的补充，是公司对接
长江大保护的重要窗口。纳川水务引进国外先进的修复技术，拥有专业的检测
修复设备，目前已涵盖国内主流修复技术，并持续与世界先进技术接轨，共同研
发找出最适合国内的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

纳川水务是国内掌握解决600mm以下管材顶进工艺，和实施地下顶进作业
的企业。纳川水务专业实施微顶管工程，微顶管技术作为一项现代化非开挖施
工技术，具有灵活性、高效性优势，能够在管道施工中做到不扰民、不阻碍交通、
环境保护好，实施工期短、精确度高，较传统开挖施工综合造价更低，将成为城市
排水管道建设的主要施工技术，未来市场广阔。纳川水务在中国三峡集团、长江
生态环保集团领导下，在公司“一大一小、一内一外、新旧并举、投服并行、建管一
体”经营战略指引下，积极开展长江大保护存量管网检测、修复业务，同时也致力
于国内城市排水管网的运营。

新能源业务：
子公司福建万润是国内新能源商用车、环卫车和工程机械领域内领先的总

成系统提供商，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福建万润专注于电机、电控、变速器及整
车控制器、辅驱控制器和其他零部件的整体集成技术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
务。福建万润的经营模式强调技术创新和客户服务，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效、可
靠的新能源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环卫单发系统总成：应用于传统燃油底盘环卫车型，通过技术攻关，使用

动力取自底盘发动机的电机替代原上装副发动机，高效新型的动力架构方案，降
本增效，实现燃油车辆的环保升级。

（2）环卫电驱动系统总成：专门为新能源环卫车设计，通过优化电动系统的
集成，提高环卫车的作业效率和环保性能，助力城市环保和新能源政策的实施。

（3）带DAT变速器的电驱动系统总成：主要配套新能源环卫车、专用车、客车
等领域，通过提供高效的电驱动解决方案，帮助这些车辆实现更好的能源利用率
和动力性能。

（4）工程机械电驱动系统总成：专为新能源工程机械设计，支持各种工程机

械在复杂工况下的高效运作，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旨在提升工程机械的能效
比和环保标准。

（5）带FAST-AMT变速器的电驱动系统总成：应用于新能源卡车，通过先进
的自动变速技术，提升卡车的驾驶性能和燃油经济性，满足新能源商用车对动力
和经济性的双重需求。

（二）经营模式
管道业务：1、采购模式
公司管材业务采购量最大的原材料为生产克拉管需要的高密度聚乙烯

（HDPE），公司原材料采购一般根据各子公司上报的销售情况、发货要求及每天
生产需求，提前向供应商订货，若遇到较为紧急的生产任务，公司会向供应商紧
急采购。公司为应对短时间集中供货或向客户提供公司不生产的管材类型，也
会向同行业企业少量采购成品管材或管件。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方式以订单式生产为主，即根据公司签署订单情况及发货情况合
理安排不同口径管材的生产。公司生产有着较为明显的淡旺季，一般来说上半
年为生产淡季，下半年则为旺季。3、销售模式

公司下游市场主要是市政工程领域和工业领域，产品目前主要通过销售部
门进行直销。通过全国各地的销售团队，收集各地行业、项目建设信息，与业主
及设计单位“一对一，面对面”沟通，向业主及设计单位详细说明公司产品的各项
指标及性能优势，并利用产品选型设计软件等工具，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个
性化产品推介，为客户在尽量低的投资水平上实现工程要求，最后通过招投标、
邀标、竞争谈判等方式取得产品订单。自2020年下半年起，公司开拓了新的销售
模式：经销模式和战略客户集采模式。通过与实力比较雄厚的，拥有自身的客户
资源和仓储物流条件的经销商合作，现金销售给经销商，再由经销商转销出去。
而战略集采模式，则是整合上下游资源，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方式，力争
与太平洋建设、天津电建、山东电建、中交、中电建、中能建等目标战略客户形成
长期战略合作。

新能源业务：1、采购模式
以销售订单为驱动的模式进行采购，销售部发出订单项目后，制造物流部按ERP中技术部维护的BOM表，系统计算详细需求物料清单，形成物料需求申购

单，并按OA设定流程呈报核准后录入ERP。采购部门人员根据录入到ERP系统
的申购单进行采购作业。2、生产模式

依订单式生产，收到订单后依物料情况及客户交期排定生产计划。对于新
产品，先与客户进行技术对接，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方案设计，样机达到客
户要求后签订批量供货协议，接受客户订单，由生产部门按客户订单制定生产计
划。3、销售模式

设置了专门的营销中心，负责市场运作及销售管理工作，包括市场信息收集
分析、市场开拓、客户服务、合同管理等。

（三）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管道业务：目前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仍为订单驱动，业绩的增长依赖于国家

及地方各级政府对水利行业的投资强度和订单取得的数量和质量。
新能源业务：行业政策支持：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持续支持，为公司产

品的市场拓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技术进步：公司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提
高产品的竞争力，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市场扩张：公司通过不断开拓新
的市场领域和深化现有市场，不断增加市场份额。

（四）行业的基本情况、特征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由给排水管材研发制造销售、管道修复、管道工程服务、

管网投资运营业务，以及新能源业务两部分构成。
管道业务：
公司管材产品的主要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雨水收集、引

水、给水、排水、中水回用、工业、燃气及核电等领域。
相比于传统的用钢材、铸铁、水泥等材料制成的管道，塑料管道具有以下主

要优点：质量轻；能够节省运输和施工费用；连接快捷可靠，节省施工、安装、维护
费用和工期；耐腐蚀、不锈蚀，对输送介质没有污染，能够有效防止饮用水在输送
过程中的二次污染问题；使用寿命长，使用寿命周期费用低；塑料的导热系数小，
输送热介质时热量损失小。

塑料管道行业与上游的原材料行业关联性较强，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成本
影响较大。2023年以来，俄乌紧张局势对油价影响逐步减弱，在OPEC+减产、美
联储加息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国际油价维持高位震荡。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对
全球经济和油价产生了显著影响。受此影响，供应端收紧预期增强，国际油价经
历了显著波动。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直接引起了原材料价格波动，为整个行业
的发展带来较大压力。

如果说上游原材料价格是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下游的需求则是
推动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年初以来政策层面吹来缕缕暖风。2023年2月21日，农业农村部官网发布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023年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其中《意见》提到，扎实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整体提升村容村貌。稳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巩固户
厕问题摸排整改成果，推动分类整改销号。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稳步推进条件
适宜、技术模式成熟地区开展农村改厕。加强改厕标准编制，开展节水防冻等技
术试点。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改厕有
机衔接，促进粪污、有机废弃物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鼓励有条件的村庄推进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加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因地制宜探索集中处理、管网截污、分散处置、生态治污等技术模式。深入实
施村庄清洁行动，引导农民开展庭院和村庄绿化美化。2023年3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
出的《关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
告》及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
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 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3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23年中央预算。2023年，持续深入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中央财政水污染防治资金安排257亿元、增加20亿元，主
要支持实施长江保护修复、黄河生态保护治理、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做
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工作。2023年3月1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全面巩
固疫情防控重大成果 推动城乡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工作补短板强弱项的通知》
有关情况。发布会提到，截至2022年，全国新增污水处理设施超过1500座，污水
管网约30万公里，垃圾焚烧处理厂超过500座，危险废物处置能力达到1.6亿吨/
年，增长了4倍。而今年，发改委还将加快城镇老旧城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
区域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推进城市、县城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2023年12月13日，新华社播发《引领中国经济大船乘风破浪持续前行一一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侧记》。总书记谈到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强调这是城市
的“里子”工程。“咱们中国传统都是要面子，实际面子里子要一起要，要更重里
子。这个工程投资潜力大，带动能力强。”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该《纲
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水网建设的重要指导性文件，规划期为2021年至2035年。《纲要》明确，到 2025年，建设一批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国家骨干网建设
加快推进，省市县水网有序实施，着力补齐水资源配置、城乡供水、防洪排涝、水
生态保护、水网智能化等短板和薄弱环节，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大江大河大湖生态保护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
水网工程智能化水平得到提升，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到2035年，基本
形成国家水网总体格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逐步建成，省市县水网基本完

善，构建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国家水安全保障体系。
随着稳经济各项政策效应逐步释放，我国经济增速有望持续回升。在政策

层面的支持下和市场有望逐步恢复稳定有序的背景下，管道行业发展将迎来重
要机遇。公司主营业务所属的管道行业市场需求仍将稳步增长，在社会经济恢
复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行业的基本特征：
（1）周期性特点
我国塑料管道行业周期性不明显，由于塑料管道应用领域众多，特别受国家

市政、水利、燃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规模的拉动，市场需求将在未来较长
时间内保持增长。

（2）区域性特点
由于塑料管道管内空、体积大，占用空间多，其运输效率较低。虽然可以通

过采用套装的装运方式达到节约运费的目的，但效果一般，尤其是一些大型市政
工程产品需求单一，且管道直接发货至施工工地，无法套装其他型号管道。因此
行业内大多数企业产品销售多集中在周边地区，存在一定的区域性。

（3）季节性特点
塑料管道行业具有一定季节性，北方部分地区受冬季寒冷天气的影响难以

施工，建筑、工程类停工造成对塑料管道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减少，相对于其他时
间，每年一季度销售量会有所减少。

新能源业务：
工信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

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
略举措”。2009年，《汽车行业调整振兴规划》和《关于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
试点工作的通知》出台拉开了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时代的序幕，在补贴政策的不
断调整和完善下，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迅速发展。2021年底，国务院有关部委共
同印发《关于2022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明确了补贴政
策于2022年12月31日终止，宣告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市场化发展更进一步。在后
补贴时代，随着“十四五”规划、“双碳”战略、“双积分”等相关政策和战略规划的
推进和完善，也将持续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提供动力。2023年4月21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十一部门印发的《《碳达峰碳中和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指出“交通运输绿色低碳领域重点制修订铁路、公路、水运、民
航、邮政等领域基础设施和装备能效标准，以及物流绿色设备设施、高效运输组
织、绿色出行、交通运输工具低碳多元化动力适用、绿色 交通场站设施、交通能
源融合、行业减污降碳等标准。加快完善轨道交通领域储能式电车、能量储存系
统、动力电池系统、电能测量 等技术标准。完善道路车辆能源消耗量限值及标
识、能耗计算试验 及评价方法相关标准。加快完善电动汽车驱动系统、充换电
系统、动力电池系统相关安全要求、性能要求、测试方法、远程服务管理、安全
技术检验等标准。加快研究制订机动车下一阶段排放标准，推进机动车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2023年6月8日商务部发布的《关于组织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的
通知》》，鼓励企业针对农村地区特点，推动性价比高、实用性强的新能源载货微
面、微卡、轻卡等车型下乡，进一步丰富农村新能源汽车产品供应。2023年 6月19日，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了《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
的公告》，对购置日期在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免税额不超过 3万元；对购置日期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其
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税额不超过 1.5万元。2023年 9月，工信部等七部委印
发的《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3一2024年）》指出，落实好现有新能源汽车
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等优惠政策，抓好新能源汽车补助资金清算审核工作，积极
扩大新能源汽车个人消费比例。组织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
工作，加快城市公 交、出租、环卫、邮政快递、城市物流配送等领域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研究探索推广区域货运重卡零排放试点，进一步提升公共领域车辆电动
化水平。2023年11月，工信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发布了《关于启动第一批公
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的通知》，根据试点城市申报方案初步预算，
首批试点城市将推广新能源汽车 60+万辆，充电桩 70+万台，充换电站 0.78万
座。首批试点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重庆、成都、郑州（一类），宁波、厦门、济
南、石家庄、唐山（二类），柳州、海口、长春、银川和鄂尔多斯（三类）。其中，郑州、
济南明确“物流车电动化潜力大”和“物流车需求高潜力大”；唐山肩负“重卡电动
化示范”重任，鄂尔多斯“重卡电动潜力大”。2023年 12月，国务院印发的《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指出，加快提升机动车清洁化水平。重点区域公共领域
新增或更新公交、出租、城市物流配送、轻型环卫等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
于 80%；加快淘汰采用稀薄燃烧技术的燃气货车。推动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
陕西省打造清洁运输先行引领区，培育一批清洁运输企业。在火电、钢铁、煤炭、
焦化、有色、水泥等行业和物流园区推广新能源中重型货车，发展零排放货运车
队。力争到2025年，重点区域高速服务区快充站覆盖率不低于80%，其他地区不
低于60%。

新能源产业是大国竞争的战略高地，也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抓手，还
是实现“双碳”战略的关键路径。得益于新能源行业的长期高速发展，新能源汽
车关键零部件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也对公司的经营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五）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管道业务：
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国内最大的高密度聚乙烯（HDPE）缠绕结构壁管（克

拉管）供应商。从创建以来，纳川股份从单一排水管制造及销售发展到现在成为
了集管材研发、制造、管道修复、管道工程服务、管网投资运营为一体的埋地排水
管网综合服务商，公司秉承“诚实做人，结实做管”的企业精神、“纳百川，容万物”
的开拓精神和客户至上的服务准则，坚持“一大一小、一内一外、新旧并举、建管
一体、投服并行”的经营战略。公司是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塑料管道专业委员
会第十届理事单位，长江生态环保产业联盟会员单位，荣获了中国工程建设标准
化协会颁发的工程建设推荐产品证书，总装备部078工程指挥部颁发的海南文昌
航天发射场建设贡献奖等。

新能源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万润所处的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行业，整车企业自产

动力总成（德尔福、华域、弗迪、蜂巢等）和独立的动力总成供应商将长期共存，国
际零部件巨头（博世、大陆、西门子、日电产、博格华纳等）和国产系统厂商（汇川、
阳光、精进等）将长期共存激烈竞争。福建万润是福建省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的
领军企业，在新能源客车、物流车、环卫、工程机械、重卡等细分领域的动力系统
产品和市场开发上精耕细作，能够充分发挥万润提供动力总成整体解决方案的
优势，避开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与国际零部件巨头的激烈竞争。

受益于全球范围内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增加，公司所处
行业整体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在电机、电机控制器、减速器等核心部件领
域，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加快，为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具体来看，2023年全年，新能源乘用车累计产销分别完成912.2万辆和904.8
万辆，分别占全年乘用车总量的 34.9%和 34.7%，渗透率进一步提升。新能源商
用车销量突破40万辆，达到44.7万辆，同比增长32.3%，渗透率首次突破11%，达
到11.1%，提升0.9个百分点。

根据公司现有产品行业应用配套来细分，主要覆盖三个领域：环卫车辆、工
程机械、客车。

环卫车辆：环卫车辆电动化通过减少排放、降低噪音、节能减排、降低运营成
本，并得到政策支持，正逐渐成为城市环保和新能源发展的重要趋势。2023年11
月1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启动第一批公共领域
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的通知》，确定北京等15个城市启动首批公共领域车
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聚焦公务用车、城市公交车、环卫车等领域，推广数量
预计超过60万辆。经过多年业务培育及深耕，我司现已是盈峰环境、龙马环卫、
徐工环境、程力汽车等环卫头部企业的合格供方，已实现总成产品批量化供货。23年度在环卫上装细分板块，我司市场占有率获得进一步提升，属第一梯队产品

供货商。
工程机械：我国是工程机械产销大国，目前保有量约有1000万台，大部分以

传统柴油内燃机作为动力，碳排放压力巨大。在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
动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20%左右，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而工程机械作为能源消耗大户和
碳排放大户，采用电动化将有效降低碳排放。但受新能源设备购置成本高叠加
年度建筑行业不景气导致工程机械设备开工率低等内外部因素影响，工程机械
行业新能源电动化设备销售疲软，主要增长点在电动装载机、重卡等领域，但当
前总体渗透率不足1%。后续随着技术进步及电池价格的持续下探，新能源电动
化设备综合竞争将得到逐步提升，后续市场空间巨大。我司目前已与中联、徐
工、三一、柳工、晋工、博雷顿、北奔等工程机械头部企业建立长期业务合作，协同
研发共同推进工程机械电动化，产品覆盖挖机、装载机、重卡、混凝土搅拌车、混
凝土泵车、起重机、旋挖钻、水平钻、高空作业等各类机型。受益于提前布局工程
机械电动化，首创行业多个机型新能源电动化案例，23年度数个机型已实现小批
量供货投放。在国家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对推进灾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上持
续投入，工程机械行业有望得到复苏，同时新能源化设备市场竞争力不断得到提
升，我司其他各品类机型后续有望得到快速放量。

客车：新能源客车经历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后，在各大主要城市都已基本完成
公交电动化转型后，公交领域已处于存量市场阶段，未来公路客运市场有“接棒”
的趋势，有望成为新能源客车市场的增长点。我司在维护好现有厦门金龙、厦门
金旅、东风超龙等客户车型配套需求基础上，持续推进与宇通客车、中通客车等
客户的合作机会，努力扩大市场配套率。另受财政预算紧张影响，各大公交公司
对过保车辆偏向选择付费延长质保期，而非购置新车。早年我司配套数万套产
品即将陆续过保，我司已做好各类延保预案，为终端客户提供性价比方案，持续
做好售后各项服务。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3年末

2,832,973,128.25

754,629,242.80

2023年

396,008,274.24

-305,754,952.19

-309,676,567.32

96,786,615.29

-0.2964

-0.2964

-33.69%

2022年末

3,281,406,389.03

1,060,396,698.40

2022年

506,780,567.18

-307,762,124.96

-297,561,717.75

65,406,595.31

-0.2983

-0.2983

-25.27%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3.67%

-28.84%

本年比上年增减

-21.86%

0.65%

-4.07%

47.98%

0.64%

0.64%

-8.42%

2021年末

3,549,740,145.60

1,371,790,061.54

2021年

678,363,322.05

-109,330,625.16

-109,911,218.04

-145,662,310.40

-0.106

-0.106

-7.6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68,442,859.70

-16,428,484.74

-17,171,695.43

-31,278,102.80

第二季度

111,078,579.23

-27,163,175.30

-32,673,978.77

39,730,969.84

第三季度

118,909,749.75

-11,533,250.38

-11,484,998.08

17,241,498.62

第四季度

97,577,085.56

-250,630,041.77

-248,345,895.04

71,092,249.6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
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是 √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长 江 生 态
环 保 集 团
有限公司

陈志江

三 峡 资 本
控 股 有 限
责任公司

林绿茵

谢台虎

马楚珍

陈广军

马清雄

中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刘俊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30,434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国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国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15.28%

14.67%

5.01%

3.37%

1.58%

0.62%

0.58%

0.56%

0.41%

0.36%

股东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与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31,884

持股数量

157,662,247.00

151,351,872.00

51,680,582.00

34,803,664.00

16,291,000.00

6,401,793.00

5,985,000.00

5,736,000.00

4,199,333.00

3,670,60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00

123,296,332.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0.00

151,351,872.00

295,703,346.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1、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强调内容如下：“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
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七、（3）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所述，
纳川股份董事长兼法人代表陈志江先生和由陈志江先生担任法人代表的全资子
公司福建纳川塑业有限公司（曾用名福建纳川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川塑
业”）于2021年7月8日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
（深专调查字 2021344号、深专调查字 2021342号），因纳川塑业、陈志江、张晓樱
等涉嫌共同操纵“纳川股份”股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
定对纳川塑业及陈志江先生进行立案调查，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纳川股份尚未
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我们无法判断该事
项对纳川股份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2、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8日裁定受理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海耀华玻璃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1月12日指定上海国狮律
师事务所担任上海耀华玻璃钢有限公司管理人。

B120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4月27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北京恒泰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513 证券简称：恒实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6 20232023 年度报告摘要


